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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將於2021年年報中就以上事項作出進一步披露，而2021年年報將於2022年
4月27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。除上文披露者外，並無其他有關利潤保證的資料須
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6B(2)條披露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博奇環保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曾之俊

中國北京，2022年3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曾之俊先生及程里全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鄭拓先生、
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根鈺先生、謝國忠博士及陸志芳
先生。


